天津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关于
印发天津市改造、拆除城市
道路设施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

为加强城市道路设施管理，维护城市道路设施功能及路权，保证城市道路设施管理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有序衔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天津市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年5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道路设施管理，维护城市道路设施功能及路权，保证城市道路设施管理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有序衔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是指因城市规划、建设等需要，对既有城市道路（含桥梁、地道、隧道）设施进行改（扩）建、拆除（废弃）等。

第三条对需要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的，建设单位或有关部门（以下统称“实施单位”）应当向该城市道路设施的管理部门提供相关规划、项目批准文件，填写《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登记表》，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条 城市道路设施管理部门应对提供的相关规划、项目批准文件等材料进行审核，与实施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共同确认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的范围。

第五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认真做好审核工作，在《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登记表》上签署意见。外环线以内城市道路，由设施所属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于5个工作日内向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报备；外环线以外的城市道路，由设施所在的区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审核签署意见。

第六条经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审核后，实施单位应与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签订协议。主要内容应包括：改造、拆除设施的范围；实施单位负责设施养护管理的时间（即原设施管理部门退出日常养护的时间）；在改造、拆除设施过程中，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

第七条对于依附城市道路设施的管线、杆线等其他非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养管设施，实施单位在进行设施改造、拆除前，应与上述设施的产权单位进行结合，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八条实施单位与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完成改造、拆除城市道路设施手续后，实施单位应及时对涉及的城市道路设施采取封闭断行措施（涉及桥梁废弃的，应及时采取拆除措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无法采取封闭断行措施的，应做好设施的日常维修和安全维护工作。

第九条 对既有城市道路设施进行改（扩）建、拆除重建的，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实施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与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设施移交接管手续。

第十条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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